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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 

粤工贸院研〔2022〕11号 

关于开展 2022 年校级科研项目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各二级学院： 

根据学校科研工作安排，决定开展 2022年校级科研项目

立项申报工作，面向全校在职在岗教师、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

组织申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 、指导思想 

为推进学校“双高”建设，不断提升广大教师教科研能力

和水平，服务地方经济建设，响应国家关于“深化科技体制改

革，建立以企业为主体、市场为导向、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

创新体系”的号召。凡与企业科技服务密切相关、能产生明显

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工程应用、科技攻关、管理咨询等项目

将优先立项。下企业实践结合企业需求而设立的项目，以及与

我校开展政校企行合作的项目、或取得相关发明专利、或与企

业签订技术服务、科技特派员协议、技术交易横向项目合同、

技术培训协议的申报人，优先考虑立项。 

二 、选题范围 

选题应重点围绕我校的办学实际和工作实践，坚持创新性、

先进性、应用性和实证性研究为主的研究方针，申请人可结合

研究基础、参考当年省市科技计划项目或省市哲学社科类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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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申报指南方向并结合我校人才培养、专业学科建设、科协科

普、生态文明、绿色科技创新等的具体情况自行选题，也可为

解决我校办公自动化、大数据应用等管理创新、信息化建设等

实际需要而自行设计项目。建议项目针对相关企业的产品开发、

技术改造、经济管理或社会管理等方面来开展研究。 

申请人应通过查新了解掌握选题信息，注意避免重复性研

究而又无实质创新的课题。 

三、项目类别 

科研项目设 4 类 

（一）自然科学类研究项目 

开展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，进一步提升科技自主

创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。 

（二）人文社科类研究项目 

围绕我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发展的前沿、理论和现实问题，

开展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研究，提升广东文化软实力，提供有

重要价值的产业发展理论、思路、战略、政策研究与决策咨询

成果等。 

（三）教育科学类研究项目 

坚持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”的原则，解决教育改革与发展

中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，开展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研究，推动

教育科研与教学的深度融合。 

（四）思政创新创业类研究项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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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重研究解决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重点、难点、

热点问题，支持开展党团、学生管理、创新创业、心理健康、

廉政文化等课题研究，并能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应用性研究。 

四、申报名额、周期和资助资金 

（一）名额分配 

2022年校级科研项目共拟立项 60项左右，其中 60%的指

标分配至 2022 年立项的校级科研团队，由科研团队负责人推

荐申报，每个团队项目有 2 个推荐名额；40%的申报指标全校

教职工竞争申报。 

（二）项目研究期和资助资金 

项目研究期均为 1 年。自然科学类拟资助 1.2万元、其他

类资助 1 万元。 

五、项目申报基本要求和注意事项 

（一）作为项目申报负责人，每类别每人限申报 1 项，所

有在研校级项目总共不超过 2项，作为项目主要参与人，每人

限参与 3 项（不含申报负责人）。专项项目不受此限制。 

注：已有在研未验收校级项目 2项的不可申报，已有在研

校级项目 1项的只可申报 1项，无在研校级项目的可申报 2项，

全校校级项目一览表见附件 2。 

（二）研究期内必须完成专项技术（调研、研究）报告，

以及以下成果两项及以上，且项目负责人作为第一完成人，至

少完成以下一项成果： 

公开发表与项目相关的省级以上学术期刊论文、著作、专

利、软件著作权、咨询决策报告、被政府采纳的研究报告或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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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、技术标准、技术鉴定、技术交易、技术服务、科技进步奖

等成果。 

（三）课题验收时必须 100%完成预期成果，其中负责人及

团队人员发表的论文必须标注资助课题名称，否则不计入成果，

且发表的论文不能同时标注两个以上同一级别的资助课题。禁

止同一科研成果在同一级别不同项目验收中重复使用。 

（四）所有人员须遵守学术道德和科研诚信，请注意避免

一题多报、交叉申请和重复立项，经查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人

员撤销项目且两年内不得申报。 

（五）其他要求执行学校《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

（GDGM-WI-KY-03-02）和《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

（GDGM-WI-KY-03-10）。 

六、立项工作流程和申报材料要求 

（一）工作流程 

各项目组申报—-二级学院和部门初审推荐—-科研处审

核并组织专家评审—-公示审议—-发文公布。 

（二）申报材料要求 

要求填报相应项目的《项目申报书》（见附件 1），需附相

关成果成绩佐证材料，佐证可以直接附在申报书后也可另外成

册单列。有签字盖章要求的页面需扫描成图片格式插入相应页

面。 

（三）申报材料上传 

各项目申报材料（申报书及佐证材料扫描版）需上传至科



 5 / 5 

 

研处“科研系统”。上传路径：学校主页登录“数字工贸”（网

址：https://sci.gdgm.cn/ 建议使用 360 浏览器极速模式！）-

——进入“科研系统”—— 点击“校级项目申报”——选择

对应的“2022年校级科研项目”——填报申报信息上传申报材

料后保存提交，不需要提交纸质材料。 

（四）申报截止时间 

截止 2022 年 6 月 15 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
其他未尽事宜请及时沟通联系。联系人：杨灿，

18028622201；胡玉龙，13926439773。 

 

 附件： 

1.申报书 

2.2017-2021年校级科研项目一览表 

  

 

 

科 研 处 

2022 年 5月 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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